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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善自由

韩东屏

摘 要 在以往对自由的论述中，很少有人论及该如何追求自由的问题。依据“善恶自

由论”，真正的自由即善自由，而人们对善自由的求索须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三个维度展

开：在客体方面的自然维度，通过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突破自然既定状况对人的活动的阻

限，扩大人的自然自由；在客体方面的社会维度，通过革除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破除其对人的

活动的阻限，扩大人的社会自由；在主体方面的自身维度，通过提升五种素质来提升人的自

由能力，以使自己可以在人生实践中，充分享用其已经在权利上拥有的所有的自然自由和社

会自由。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求索过程都不是可以在某个时刻被彻底完成的，人类对善自由

的求索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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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一个奇怪的情况，全球学界关于自由的论述，一直以来都多是有关自由是什么、某种自

由（如言论自由、心灵自由、政治自由等等）是怎么回事，自由与某个相关事物（如意志、法律、平等、公

正之类）是什么关系以及自由如何可贵、如何值得追求等方面的内容，唯独鲜有告诉人们该如何追求自

由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自由理论的一个重大缺憾。因为在人们知道自由是如何和有多好之后，若不知

道该如何求得自由，一切皆是枉然。因此，如何追求自由实在是自由论域所最不可或缺的目的性论题。

虽说追求自由是言说自由的目的性论题，但还是可以确定，我们追求自由并不是为了自由本身，而

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因而“要成为自由的人”，乃是追求自由的要旨，所有追求自由的活动或事

业，都需要围绕着“如何使人成为自由的人”这一问题展开。

由于笔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6期中的《善恶自由论》一文中已
经证明了自由存在善恶之分，其中只有善自由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真正的自由。所以，所谓如何追求自

由以成为自由的人的问题，就是如何求索善自由以成为享有善自由的人的问题。又由于该文已证明自由

的主体只能是人，自由就是人自主自愿做或不做某事而免受阻限的状况，善自由就是人自主自愿做益事

而免受阻限的状况，而这里的阻限不是来自自然就是来自社会，这就说明，追求善自由需要从两个方面

三个维度展开。两个方面就是自由主体方面和自由客体方面；三个维度就是客体方面的自然维度和社会

维度，再加上主体方面的自身维度。

以下，就将按照三个维度的顺序来展开对求索善自由的论述。

一、自然维度的求索

在客体方面，从自然的维度说，要想扩大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克服自然因素对人的自由的阻限，必

须先弄清楚这些阻限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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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因素对人的自由的阻限有不计其数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过它们最终都可以被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人的在世维生的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为人作为自然生命有机体，必须依赖大自然

中的空气、阳光、水、土地、植物、动物等自然物质或自然资源才能得以存活；另一方面体现为能直接用于

人的生产生活、并且也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依赖的各种自然资源，从来都不是无限多的，而是有限多的甚

至是短缺的。因此，人的在世生存，或曰生存自由，就受到上述自然因素的阻限。因此，这些自然资源的

缺乏，将导致人无法存活；这些资源的不足，既会影响人的存活质量，也会限制人的发展。

第二类是对人的在世空间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体现为尽管宇宙浩瀚，但由于地球引力和自然生态

环境的限制，人类目前还只能在地球上生存；其次体现为即便是在地球上，仍有一些地方因其极端的地

理位置或恶劣的气候条件，如极地、沙漠、冰峰、深海、地心之类，也不是每个人只要想去就都能去的地

方；最后还体现为地球上风景美丽、气候宜人的宜居之地也是有限的，不能满足每个人对理想居住地的

愿望。因此，人的生存空间，或曰人的空间自由，也受到了自然因素的阻限。目前还有很多地方不能去，

还有很多能去的地方也不宜居。

第三类是对人的在世时间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为：凡是生物有机体都受有生有死的自然规律

制约，因而每个人的在世时间都不是无限长的；同时还体现为，人的先天的生理性需求决定了人在一生

有限的时间内，除了每天都必须用一定时间睡觉之外，还必须再用许多时间来进行自己其实并不喜欢的

重复性的却也是必须要做的生产劳动，于是使自己时间有限的一生也不都是在自由的时间度过。因此，

人的在世时间，或曰人的时间自由，同样是受到了自然因素的阻限。目前来看，人均就是 70年左右的寿
命，减去睡眠时间和工作时间之后，还剩下的自由时间，不会超过整个寿命的一半。

既然大自然对人的自然自由的阻限是这三类，那么只要我们设法克服掉它们，就一定能求得自然自

由。只是大自然对人的维生自由、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阻限，是不可能被人类一次性消除的，也不可能

被在某一时刻绝对消除。但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它们还是可以被不断消除的，从而让人的维生自由越来

越多，空间自由越来越大，时间自由越来越长。而人类由始至今的所有历史，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

维生自由方面，人类最初只能靠采集、狩猎以获得自然界中的直接食物来维生，在生产生活中只能利用

木头、石头、骨头这几种自然物，后来不仅有了种植食物、养殖食物及其对它们的各种加工品，而且其产

量也在不断增长，而生产生活中可资利用的自然之物，如各种非食用的野生植物和各种矿藏，也在不断

的开发和制作中变得越来越多，乃至无以计数。在空间自由方面，人类最初只能居于一隅，每个人一生

的活动范围不过方圆几十里而已，如今不仅周游世界已成可能，而且还“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不仅被发现的宜居之地越来越多，而且经人工改造出的宜居之地也越来越多。在时间自由方面，人类最

初的平均寿命与黑猩猩相似只有 30来岁，并且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进行必要劳动，如今人类平
均寿命已经至少翻了一倍多，必要劳动时间也大幅缩减，每天工作 8小时，每周工作 5天，每年额外还有
节假日和带薪休假的模式，已成世界各国普遍的作息时间安排。

人类不断消除自然阻限而求取生存自由、空间自由和时间自由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类不断改造

自然的过程。反思这一过程不难得知，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就是人的自然自由的不断扩张，从根本上说，

靠的都是科学技术。确切说，前期是靠单纯的经验性技术，后期是靠有科学理论支持的科学性技术。在

人类早期，不仅种植业和养殖业是经验性技术的产物，而且用于扩大食物产量的石斧、长矛、弓箭、种植、

养殖，用于方便交通运输的牲口、马车、牛车，用于治疗疾病、救人性命的草药，也统统都是经验性技术的

果实。到了近代，在陆续有了库恩说的有“范式理论”奠基的各种“常规科学”之后 [1]（P160），人类用于
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药、转基因、塑料薄膜、人工暖棚，用于工业生产的稀土、石油、电力、机器、设备，用于

运输和旅行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用于接受、处理、传输信息的收音机、电视、电脑、电话、网络、手机，

用于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的医疗设备、药物和保健品，也基本上都属于科学技术的产物。这就启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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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追求自然自由而克服自然的阻限，仍然需要以科学技术为基本方法，并且要为之而不断地推进科

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之所以能不断克服自由的自然阻限，不在于它改变了自然的必然性或自然规律，而在于它

利用了自然的必然性或自然规律。比如抽水机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地心引力规律，其实是让抽水机进

入了负压规律起作用的领域；又如克隆羊虽说不合哺乳动物的有性繁殖规律，却符合生物的无性繁殖规

律。由此可知，恩格斯那句“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的名言 [2]（P492），其实并不属于对全称自由的定义，而只是对自然自由这种专门自由的一种界说。
人们通过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断突破自然对人的阻限以获取越来越多的自然自由，即维生自由的增

多，空间自由的扩大，时间自由的延长，无疑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是有益的，因而自然自由基本上

都属于善自由。任何个人求取自然自由，消除自然阻限的活动，也一般都不会受到他人乃至社会的阻限，

而是会乐见其成的。

但是，如果一种求取自然自由的活动在客观上会对他人的某种利益或社会的某种公共利益造成损

害，比如上游居民建水坝会影响下游居民的用水、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加处理地排放“三废”会破坏当地的

自然生态环境、大规模砍伐森林会恶化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当代人滥采滥用自然资源会使后代人

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等等，就都有这样的性质。这时，它就不再是善的自然自由，而是成了恶

的自然自由，于是，对它就会有也应该有来自社会方面的阻限加以制止。

虽然，这种阻限应该不是反对求取自然自由，也不是反对消除对自然自由的自然阻限，而只是反对

一个自由主体在求取自然自由的同时损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但由于这种活动首先属于改造自然以

求取自然自由的活动，因而它在性质上还是属于恶的自然自由。

既然自然自由也存在损人的可能，也有善恶之分，那么，我们在求索自然自由的过程中，就需要以

“不损人”为改造自然的活动原则，做到只追求善的自然自由。

二、社会维度的求索

在客体方面，再从社会的维度说，社会因素对人的自由的阻限，应该说都是由社会规则造成的。因

为社会中人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最终都取决于社会规则的规定。社会规则允许人们做的，就

是人的自由所在；社会规则不允许人们做的，就是人的不自由所在。凡是不允许人们做什么的规则，都

可谓禁令性规则。

对人的行为具有这种规定作用的社会规则共有两类：一类是社会制度或制度规范，包括法律、法规、

法纪、政策、政令、政纪、规章、体制、建制等多种具体形态，它们都是正式规则，由组织（社会公共管理机

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专门制定 [3]；另一类是社会道德或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属于非正式规则，不是由组

织专门制定出来的，最初都是来自一定社会群体内的人们的约定俗成，后来也有一些出自社会管理者向

被管理者的要约 [4]。无论是制度规范还是道德规范，都是每个现实社会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

工具。而任何社会秩序的形成，都不会允许人们为所欲为地做一切事情，因而社会规则必然会对人的自

由形成一定的阻限作用。

当然，除了社会规则之外，个人自由在社会中也有可能被他者（他人、某些人、某个集体）干涉，但以

下的分析将表明，这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其一，如果这种干涉是有社会规则支持或授权的，那它就还是属

于来自社会规则的阻限，并且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阻限，因社会规则一般都是长期有效的固定指令。其

二，如果这种干涉是社会规则明确反对的，那它就是违反社会规则的阻限，只可能偶然出现和短暂出现，

算不上是真正的阻限。其三，如果这种干涉是既没有得到社会规则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社会规则的明确

反对，那就等于是得到了社会规则的默许，适如“法无禁止即可为”，于是它就还是属于由社会规则形成

的阻限。其四，如果社会规则对这种干涉是明确反对的，只是由于反对举措的实际效果不佳，才使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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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干涉有恃无恐地持续存在，那它就等于还是得到了社会规则的实际默许，就还是属于由社会规则导致

的阻限。由此可知，他者的干涉，亦即人对人的自由的阻限，实质上也全都是由社会规则造成的。因此，

凡是社会性的不自由，皆因社会规则而生。

既然说影响人的社会自由的只是社会规则，那么为了人的自由而消除来自社会的阻限，岂不意味着

要消除社会规则？而消除了社会规则之后，岂不是要让人们陷入谁也不自由的战争状态？不是这样的。

在自由有了善恶之分后，说“追求人的自由”，就是追求人的善自由，因而并非一切社会规则都是自由的

敌人，只有不合理地限制人的善自由的社会规则才需要被消除，而那些对人的善自由具有肯定和保护作

用的社会规则，不仅全都不需要被消除，还需要继续保留。

不合理的社会规则有两类，一类是允许恶自由的社会规则，一类是压制善自由的社会规则。允许恶

自由的社会规则又有两种情形，一为让诸如权力剥削、资本剥削、等级支配、人种歧视、阶级压迫之类的

恶自由合法化；一为虽然也禁止某些损人利己之事，如禁止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贪污腐败、跑官买官等

行为，但由于规则本身设计或安排得不好，实际上不仅起不到制止这些恶行的效果不说，反而有默认和

鼓励的效应。与之相应，压制善自由的社会规则也有两种情形：一为一些并无损人效果的活动，如个人

公开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自行生产和交易之类，也被社会规则禁止；一为强制人们做某些益事，如通过

立法对见死不救者进行惩罚、用行政命令要求人们必须学习某种知识等。由于这种强制破坏了人的自主

性，剥夺了人们自主自愿选择做善事的权利，因而也属于对善自由的压制。

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善自由和恶自由之间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一个社会的善自由越多，恶自

由就越少；恶自由越多，善自由就越少。比如，倘若有资本剥削劳动的恶自由，就不会有劳动者按劳取酬

的善自由；倘若有阶级统治的恶自由，就不会有人民主权的善自由；倘若有自主学习的善自由，就不会有

强制学习的恶自由；倘若有享受生活的善自由，就不会有禁欲主义的恶自由。从总体上说，倘若只有做

益事的善自由，就不会有做害事的恶自由；倘若只有做害事的恶自由，就不会有做益事的善自由。因此，

消除不合理的社会规则，也可说就是要禁绝恶自由，解放善自由。

所谓“禁绝恶自由”，一方面是取缔所有让各种恶自由也就是损人之事合法化的社会规则，代之以新

的禁止这些恶自由的社会规则。另一方面是重构社会中所有本是用于禁止做损人之事的恶自由，实际上

却未能对恶自由进行有效禁止的无效社会规则，以使这些恶自由不仅在名义上或道理上行不通，同时也

在实际中行不通。总之，无论是在哪种意义上禁绝做损人之事的恶自由，都需要也只能在社会规则上下

功夫，而其他的社会因素或其他的办法，则在此都是无能为力的。

这里所说的“损人之事”，首先并主要是指各种各样的损人利己之事，同时也指单纯的损己之事，如

浪费个人钱财、自毁私产、自残身体、自杀绝命等。为什么也要将这些损己之事归为恶自由？这是因为，

既然别人损你属于恶自由，那你自损也就只能是恶自由，否则无由指认别人损你是恶自由。

在社会规则中，由于属于非正式规则的道德规范仅靠个人信念和社会舆论的口头赏罚维系，实际上

只适合劝善，止恶的作用则极其有限，所以，唯有掌握大量赏罚之物和多种社会赏罚形式，且以合法暴力

为后盾的社会制度，才可能有效地阻限各种恶自由。因此，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之中，当它具有止恶作用

的社会制度足够多，并全都被设计安排为能对各种恶自由给予及时而严厉的有效惩罚之时，所有的恶自

由便会销声匿迹。

由此可知，作为社会制度之一的法律，并不是如霍布斯和边沁认为的那样，一概是自由的敌人¬，而

是要分开来说。如果我们把包含法律在内的具有止恶作用的制度称为“善制”，把包含法律在内的具有止

善作用的制度称为“恶制”，那么制度与自由的关系就是：善制是善自由的朋友，是恶自由的敌人，善制越

多，恶自由越少，善自由越多；恶制是恶自由的朋友，是善自由的敌人，恶制越多，善自由越少，恶自由越

¬ 前者说，“世界之所以要有法律不是为了别的，就只是要以一种方式限制个人的天赋自由”[5]（P208）；后者说，“每一种法律都是罪恶，因为每
一种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6]（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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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善制再多，也不会减少人们一丁点儿的善自由，而恶制只要有一点儿，都会

减少人们的善自由。于是，在追求社会善自由的国度，人们所拥有的社会善自由的总量，就与善制的总

量成正比关系，总会随着善制的增加而不断地增加。若是撇开善恶，只在一般意义上说，制度对自由则

是既可能有利，也可能为害。以上这些，才是自由与制度的真实关系。

所谓“解放善自由”，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要彻底解除社会中存在的那些阻限人们做益事

的各种社会规则，其二是指要解除社会中已经存在的那些强制人们必须做某些益事的社会规则。不让人

做益事不对，强制人做益事也不对，因为它消除了当事人在做益事方面的自主自愿，使这种做益事不再

是自由的体现，同时也没有了高尚可言。总之，凡是阻限或者强制人们做益事的社会规则，都属于应被

解除的社会规则。

这里的益事，若用否定句表述，就是“无损人之事”。因为人作为有需求的人，凡其自主自愿做出的行

为，若是既无损他者也无损自己，就或者会利己利人，或者至少会有利自己，否则他也不会“自愿”地做此

行为。

与禁绝恶自由只有在制度上下工夫不同，解放善自由，除了要有制度的功夫之外，也需要在道德方

面下工夫。这是在于，虽说道德在禁止有意作恶之人的恶自由方面难有成效，却有时可以有效地压制有

心向善之人的善自由。因为向善之人所具有的道德信念，会使之具有自觉遵守一切社会道德的自律精

神，于是，如果有些社会道德规范本身不合理，那在当事人还没觉悟到这一点时也会被他们遵守。不合

理的道德对人的善自由的压制，也存在禁止做益事和强制做益事这两种形式，前者如把发明创造指斥为

“奇技淫巧”，把专心专业学习和研究批为“白专道路”，把享受生活认定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后者或是把让座、捐助、见义勇为之类的相对道德义务变成了绝对道德义务，或是把大公无私、无私奉献

之类本来只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境的道德要求，变成了日常性的普遍道德要求。因此，为解放善自由而解

除不合理的社会规则，就既包括解除恶制，也包括解除劣德，即低劣的社会道德规范。劣德主要来自专

制统治者的炮制，而不是人们的约定俗成，如传统中国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就是为维护皇权社会

和男权社会而被统治者刻意弄出的。劣德有时也来自错误的认识和理解，比如在和平年代将艰苦奋斗这

种本只适用于事业的道德规范，解释成也要在生活中一概遵守的道德规范。

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做所有的益事都既没受到社会规则的阻限，也没受到社会规则的强制

时，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拥有了该社会中全部的善的社会自由。

既然禁绝恶自由和解放善自由都要通过改变相应的社会规则来实现，那么，能否改变社会规则就成

了能否让人们在社会中成为自由的人的关键。应该说，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之中，无论是取缔某些社会规

则还是重构某些社会规则，一旦做起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是否可以这样做？

如果是在制度共定国家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一定可以这样做，因为人人都愿意成为自由的

人，而人人又都是社会规则的确定者。所以，民主国家的社会规则一定都会是禁绝恶自由和解放善自由

的社会规则，即便它的某些止恶规则实际效果不佳或解放善自由的社会规则还不够全面，也均能一旦察

觉就会得到及时改进。因此，只要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基本上都会是全面实现了善的社会自由的国度；

只要是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们，就基本上都是拥有全面性的善的社会自由的人。

相反，在不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专制国家，则无法通过改变社会规则的方式来求取社会自由。因为

虽然人人还是愿意成为拥有社会自由的人，但社会规则的定立者却不是人人，而是其中的少数人或个

人，即某个特殊利益集团或其首领。少数人垄断社会规则是为了使自己成为统治者，可以盘剥多数人，这

就一方面需要让权力剥削、资本剥削、等级支配、种族歧视等恶自由合法化，以实现统治者的最大利益；

另一方面必然会在社会制度上禁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罢工

自由、参政自由等等实质善的政治自由，以防止人们质疑和挑战自己的统治。因此，只要是专制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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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来说，就一定是严重匮乏社会自由的国度；只要是生活在专制集权国家的人民，就注定不是拥

有社会自由的人。

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结果表明，要想使每个人都成为拥有全面社会自由的人，首先是要将他们

所在的国家变成制度共定的民主国家。

在民主国家，人们对于通过建构或改变社会规则来禁绝恶自由和解放善自由的方略不会有任何的

疑问，但在具体实施这一方略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从而也影响到对社会善自由

的求索。它们基本上有三类。

第一类疑问是有一些具体自由的善恶属性不好认定，这就不知该对其进行禁止还是解放。比如批评

他者的自由、集会游行的自由、罢工的自由之类，它们究竟是属于善自由还是恶自由？这些自由活动的

对象，如被批评者、被示威者和被罢工的企业，可能会认为这些自由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而属于

恶自由，应予以禁止；可这些自由的活动者会说，这些自由活动是在帮助活动对象改正错误，同时也是在

维护或伸张自己受到侵犯的正当权利，属于善自由，应得到社会规则的承认和保护。

第二类疑问是我们是否可以为了避免或减轻可能出现的某种危害而用社会规则限制人们的某种善

自由。比如是否可以为了减少可能会出现的交通事故的危害性而制定驾乘人员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从

而取消他们不系安全带的自由。有人会认为不可以，理由为这只是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危害，而不是必然

会出现的危害，如果以“可能的危害”为标准，那么绝大多数善自由就都得被禁止，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

来多少本身没有蕴含任何“可能的危害”的善自由。也有人会认为可以，其理由是从长时段的视角权衡利

弊，有这种预防“可能的危害”的限制的好处，远远大于在无限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危害所造成的损失。

第三类疑问是我们是否可以为了公共利益或社会秩序而限制人们的某些善自由。比如出于某种公

共管理模式的考虑，通过户籍制限制人们的迁徙自由、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限制生产和交易的自由。有人

会同意，其基本理由会是：有这些限制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有人会不同意，其基本

理由恰好相反，就是有这些限制所付出的代价，要大于其收获的好处。

以上三类疑问所产生的冲突，本质上都属于善与善的冲突，而不再是善与恶的冲突。因为第二三类

疑问的实质是：对某种善自由予以规则限制与不予以规则限制的政策选择相比，究竟哪一种选择更好，

具有更佳的利弊比率？而第一类疑问反映的则是两种正当利益的冲突，即自由活动者的利益与自由活动

对象的利益的冲突。

既然这三类自由问题均属于“善善冲突”，要么是属于一种善自由与另一种善自由的冲突，要么是

属于一种善自由与另一种善的冲突，那么，我们还用禁绝恶自由和解放善自由的方略去解决它就不再好

使，而只有采取新的解决方法。这个新方法应该能够使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得到统一，从而形成共识。

只要人们有向善的意志，在善自由与恶自由之间进行取舍好办，在善自由与善自由或其他善之间如

何取舍则难办。并且，这种难办的事情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比如，是否应该允许人们在网

上拥有匿名活动的自由权利的问题，就是随着互联网技术而出现的新的自由问题。正因如此，即便在基

本上可以让人们拥有全部善的社会自由的民主国家，也仍然总会有求索善的社会自由的问题在等着我

们去解决。

三、自身维度的求索

求取善自由，除了要在客体方面通过分别克服来自自然和来自社会的自由阻限，以不断扩大人的自

然自由和社会自由之外，还需要在主体方面有所作为，这就是从自身出发，不断提升自己自主自愿做益

事的能力，亦可曰自由能力。

提升自由能力的必要性在于，不论自由主体在外部世界已经取得何种范围的善自由权利，他自身中

的以下每一种素质的不同状况，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对这些善自由权利的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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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自身素质是自由权利知识。一个人只有全部知道自己可享用的所有自由权利，他才有可能运

用其中的每一种自由权利。可是，如果一个人所掌握的可享自由权利信息少于社会已经赋予他的自由权

利，就意味着他还不知道一些自己本可以享用的自由权利，于是也就不可能运用这些自由权利，这就等

于是缩小了自己自由活动或自由选择的范围。比如一个不知道有股市的人，就不知道自己还可以通过买

股票的方式来理财。

第二种自身素质是后天技能。尽管有很多自由权利仅凭人的先天本能或天生技能如吃、喝、行、看、

听、闻等就能加以享用，但肯定还是有不少自由权利的运用是需要以一定的后天技能为先决条件的，如

果自由主体不具备这样的技能，也就无法运用这种自由。比如，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纵然他拥

有游泳的自由，却还是不能享用这种自由。由此可知，后天技能越少的人，可以实际享用的自由也越少。

第三种自身素质是思想观念。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如果是保守或陈旧的，就会使他跟不上时代的变

化，从而拒斥某些已被社会开放的新的自由选项，错失一些实际上可能会更有利于其发展的机会。例如

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人，就容易忽略市场经济改革给人们提供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新机会；又如

1977 年我国经过拨乱反正开始恢复高考，当时有许多适龄青年放弃报名参加，就并不是他们没有深造
的潜质，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文革”中形成了“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第四种自身素质是意志。有不少自由活动是可以一下子就轻松完成的，如品美食、听音乐、看电影、

玩游戏等等，有些则不然，不仅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且完成起来也并不轻松，比如锻炼强身、爬

山观景、学习文化、攻读学位、研究问题、做好本职、自主创业、当好志愿者之类，都是如此。因而在这样

的自由选项面前，一些意志不坚强的人，不是畏首畏脚、裹足不前，就是浅尝辄止、马上退缩。于是，他们

的自由活动范围，实际上就被他们自己减少了。比如那些怕累的人，就会放弃爬山的自由；那些怕困难

的人，就不会从事有难度的创造。相反，意志坚强的人的自由活动范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减少。

第五种自身素质是是非善恶心。是非善恶心强的人是指，一方面他们强烈地爱善憎恶，另一方面他

们又掌握了分辨是非善恶的明确标准。因此，他们一般都能使自己的活动总是保持在做益事的范围之

内，总是善自由的体现。而是非善恶心孱弱的人则不然，他们或者是由于缺乏爱善憎恶的情感而容易为

了一己之利不惜损人即有意作恶，或者是由于分辨不清善恶而容易无意作恶。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

况，自然都属于是对善自由的反动。并且，这样的反动时刻越多，就意味着此人运用善自由的时间越少。

因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生中的活动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在有限的活动时间之内，只要有一个活动

不属于善自由的选择，就注定是对自己的善自由活动时间的减少。

正因以上五种素质的不同状况都关乎人的自由能力的高低，进而关乎人能否充分地享用自己的自

由权利，所以每个求索自由的人，都需要设法提升或改善自己的这些素质。

就提升自由权利知识素质而言，基本上就是注意全面和跟踪了解社会规则。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

现实社会，人的自由权利都是被制度和道德这两种社会规则赋予和限定的，而且，不论是制度还是道德

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一个人不论是不了解某些社会规则，还是不了解某些社会规则的变化，都意

味他没有全面掌握自由权利的信息。

就提升后天技能素质而言，就是通过不断学习，使自己掌握尽可能多的后天技能。由于人类的后天

技能经过从古至今的长期发展和积累，已经多到难以统计，所以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全部掌握，

这就必须有轻重缓急的策略。一般来说，该策略应包括三个要点：就是先学习基本技术，再学习特殊技

术；先学习实用性强的技术，再学习实用性弱的技术；先学习急需使用的技术，再学习其他不急需使用的

技术。

就提升思想观念素质而言，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保持开放的态度，紧跟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步伐，与时

俱进，乐意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生事物，及时更新完善自己的思想观念，并将自己那些已显陈旧、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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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时的思想观念予以抛弃。

就提升意志素质而言，主要为三种方法：首先是要树立不怕吃苦，勇于奋斗的精神；其次是要有意识

地砥砺磨练，比如过艰苦生活和进行一些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或耐力极限之类的活动；其三是在平时的

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只要遇到困难就不退缩，迎难而上，积极克服，这样也能逐渐使自己的意志力越来

越强。

就提升是非善恶心的素质而言，就是进行道德修养。显然，无论是爱善憎恶的情感还是明辨是非善

恶的标准，都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才能获得。鉴于一个社会的真正的是

非善恶标准，从根本上说，只能是由该社会的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体现的，而爱善憎恶之心，就是将

这些外在的道德规范移入内心使之变成自己的道德信念的结果。所以，任何人都是只有通过道德修养而

不是什么别的方式或别的修养，才能形成是非善恶心。而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和环节，也就是先掌握尽

可能多的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再设法理解成立和遵守这些道德规范的道理所在，最后将这些已经理解

了的东西逐渐巩固成自己的道德信念并坚定不移地运用于自己的一切实践活动，既包括在实践中遵守

这些规范，以使自己只做益事而不做害事，也包括根据这些规范在社会中扬善抑恶，以维护社会公正。

以上所述，就是如何提升自身的自由能力的方法。从中可知，由于事关自由能力的这些素质的每一

种都不是可以在某个时刻达到顶点的，所以在主体方面从自身维度提升自由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没有

止境和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

四、结语

人类对善自由亦即真正的自由的求索，需从主体、客体这两个方面的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在客体方

面的自然维度，通过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突破自然既定状况对人的活动的阻限，扩大人的自然自由；二

是在客体方面的社会维度，通过革除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破除其对人的活动的阻限，扩大人的社会自由；

三是在主体方面的自身维度，通过提升五种素质来提升人的自由能力，以使自己可以在人生实践中，充

分享用其已经在权利上拥有的所有的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

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求索过程都不是可以在某个时刻被彻底完成的，这说明人类对善自由的求索，

也注定是一个需要不断向前推进的无限过程。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求索善自由；追求善

自由的人们，永远都在途中。

根据人类以往的历史经验看，在求索善自由的三个维度中，社会维度的求索往往最为艰难。因为人

们对自己享用善自由的能力的提升，类似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状况（《论语·述而》）。只要自己

愿意并为之努力，就能不断有所斩获。而人们对善的自然自由的求索，也就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虽说会

受限于大自然的既有客观状况，包括大自然对人的所处环境及条件的预设和对人本身的物理规定性和

生理规定性的预设，却绝不会被大自然用明令禁止，更不会被大自然以违背禁令为由，用暴力加以惩罚。

与之不同，人们对善的社会自由的求索，则往往会受当时的社会规则中的社会制度的禁止以及保障这些

社会制度的合法暴力的惩罚，尽管这些社会制度其实是不合理的。这就说明，只有对善的社会自由的求

索，才会具有危险性。

由于有社会合法暴力支持的社会制度，是由组织中的社会制度安排者定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可以发现，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竟然就是人类自己。不过，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特殊身份

的人，即社会制度安排者。他们之所以会用社会制度禁止和用合法暴力惩罚求索善的社会自由的人，乃

是因为这种求索活动最终会革除由制度安排者定立的社会制度。而这些社会制度只对制度安排者及其

代表的利益集团有利而不利于其他所有人。由此可知，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当所有的人都

是社会制度安排者时，人们对善的社会自由的求索，才不会遇到来自人本身的反对，也从此不再会有任

何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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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Good Freedom

Han Dongp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on freedom has rarely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 of how to pursue
freedom.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good freedom and bad freedom”, real freedom is good freedom, and the
people’s exploration of good freedom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terms of the natural dimension of the object,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nature can help break the limits
of natural conditions for human activities and expand human’s natural freedom. In terms of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the object, abolishing unreasonable social rules can break the barriers to human activities and expand human
social freedom. In terms of the self dimension of the subject, freedom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by promoting
five qualities so that people in their life practice can fully enjoy all the natural freedom and social freedom that
they have already owned in their rights. Since each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cannot be completed thoroughly
at any time, human beings’ exploration of good freedom is an endless process.

Key words freedom; good freedom; natural freedom; social freedom; freedom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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